「記憶．十三行博物館－2011年國際博物館日插畫創作獎」徵獎辦法
聯合國國際教科文組織轄下之國際博物館協會(ICOM)自1977年起，將每年的5月18日訂定為「國際博物館日（International Museum Day）」，藉由每年設定之特定主題，提醒博物館界正視當前面臨的挑戰，同時透過各種活動之舉辦，鼓勵民眾參與，進而增進社會大眾對博物館的認識與支持，以實踐博物館做為文化傳遞橋樑之角色。
今年度國際博物館日以「博物館與記憶」（Museum and Memory）為主題。文物述說著故事，是個人與群體文化記憶之證明，然而大部份的文物都是極其稀少與脆弱的，極需博物館與大眾之關注與維護。新北市立十三行博物館藉由今年度「國際博物館日」主題，舉辦「記憶．十三行博物館－2011年國際博物館日插畫創作獎」活動，以大眾對於十三行博物館的記憶為發想，邀請民眾自由抒發您的想像，共襄博物館保存人類自然與文化遺產之使命。
參賽資格：
1. 凡對本活動有興趣之民眾皆可參加。
2. 參賽作品以未曾公開出版或獲獎之原創性插畫為限。
3. 參賽作品每人以一份為限。
作品內容：
1. 以「博物館與記憶」為主題，自由發揮您的創意。
2. 參賽之插畫以具故事性者為佳，來件作品需隨附300字以內說明，以簡述作品發想或創意來源等。
3. 參賽作品之媒材與技法不限，黑白、彩色作品均可。
4. 最大收件尺寸限55×45公分。
作品徵集、截止、揭曉日期：
1. 郵寄地址：填妥報名表後，連同作品一併寄至新北市八里區博物館路200號，「記憶．十三行博物館－2011年國際博物館日插畫創作獎」活動小組收。
2. 收件時間：2011年03月15日至 2011年04月15日（以郵戳為憑）。
評審與獎勵辦法：
1. 評審：將邀集專業評審評選出七張最具創意之作品。評審過程主辦單位不受理任何相關詢問。
2. 獎勵：入選作品將獲贈獎金6000元，並享有新北市立十三行博物館「記憶．十三行博物館－2011年國際博物館日插畫創作獎」文創商品設計選用之榮譽。
備註：
1. 參賽者需自行負擔作品製作、寄送等一切參賽成本。
2. 作品來件請自行妥善包裝，若於郵寄途中損毀，主辦單位將不負賠償責任。
3. 參賽作品請自留底稿，無論獲獎與否，概不退件；逾期來件或作品規格不符合本活動內容者，將喪失參賽資格，主辦單位亦不會主動退回，惟參賽者可於2011年5月31日前，逕至新北市立十三行博物館，自行取回參賽作品。
4. 參賽作品如經發現違反徵選辦法、參加資格，或有作品冒借、抄襲或侵害他人著作權或其他任何權利情事者，除由參賽者自負法律責任外，主辦單位得逕予取消資格，並追回獎金。
5. 本活動獲獎作品，主辦單位具有永久無償使用之權利。
活動網頁：
1. 網址：www.sshm.tpc.gov.tw
2. 洽詢電話：02-2619-1313 轉300游組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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